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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 例

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初稿，當中所載資料並不完整，亦可能作出更改。本網上預覽資料集須與封
面「警告」一節一併閱讀。

中國監管概覽

規範中國境內人造腸衣、生肉及深加工肉製品的生產、分銷及銷售的法律，包括
（但不限於）食品安全法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》（「環境保護法」），以及中國其他
他關於生產標準化和食品衛生的法律及法規。下文載列上述法律及法規內關於腸衣行
業及肉製品行業的部分重要條文。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》

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八日閉會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，通過了《食品
安全法》。《食品安全法》自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起施行，而自一九九五年十月三十日起
施行的《食品安全法》則同時廢止。

食品安全法建立了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制度。在食品生產中使用食品添加劑以外的
化學物質和其他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的物質一律禁止。連同《食品安全法》，國家已制訂國
際食品標準法規，而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則由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負責制訂及公布。食
品安全監督管理部門不得對任何食品實施免檢。食品生產者一旦發現其產品不符合食
品安全標準，須立即停止生產，並召回已流入市面的產品。

任何違反食品安全法規定的人士，須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和繳納罰款及╱或罰金。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》

為有效實施食品安全法，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於二零零九年七月
八日頒布及生效。該條例進一步規管食品生產企業對食品安全負上主要責任、加強預
防措施及控制生產與營運程序的規定、詳列食品安全法所載有關負責方之相關責任、
加強地方政府及監管機構之責任，並就推出食品安全評估、品質監控及回收程序訂明
具體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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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》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》於一九八九年四月一日起生效，為國內各行各業發展
全國標準指標以及應用方面確立法律框架。人造腸衣、生肉及深加工肉製品必須符合
不同標準，主要包括：

‧ GB14967-94 膠原蛋白腸衣衛生標準
‧ GB2707-2005 鮮（凍）畜肉衛生標準
‧ GB2726-2005 熟肉製品衛生標準
‧ GB19303-2003 熟肉製品企業生產衛生規範
‧ GB 13457-1992 肉類加工工業水污染物排放標準

食品生產或銷售企業若生產或銷售不符合上述國家標準的產品，或會被有關政府
部門責令其停止生產銷售產品，並沒收產品，監督銷毀或作必要技術處理，而且有可能
被沒收有關產品及非法所得的款項，以及被處以罰款。倘有關違規情況導致嚴重後果
並構成犯罪，則由司法機關或會向違規企業及直接負責人士追究刑事責任。

《食品衛生許可證管理辦法》

《食品衛生許可證管理辦法》（「許可證管理辦法」）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施行，旨在
規範食品衛生許可證的申請與發放，保障衛生行政部門有效實施食品衛生監督管理，
維護正常的食品生產經營秩序，保護消費者健康。地方政府衛生行政部門應根據許可
證管理辦法向食品生產經營者發放衛生許可證。任何違反許可證管理辦法者將須承受
管理辦法所載之各項處罰。

《食品衛生行政處罰辦法》

《食品衛生行政處罰辦法》（「處罰辦法」）於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五日施行，旨在規範
食品衛生行政處罰行為、保障和監督衛生行政部門有效實施行政管理，以及保護食品
生產經營者的合法權益。

倘未有遵守處罰辦法，根據違法程度輕重，處罰包括單處或並處罰款、沒收非法
所得、吊銷衛生許可證、取締違法經營活動以及停止生產經營等。

《食品生產加工企業質量安全監督管理實施細則（試行）》

《食品生產加工企業品質安全監督管理實施細則（試行）》（「監督管理細則」）由國家
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頒佈，並自二零零五年九月一日起施行。監督管理細則規範對
經工業加工製作人類食用食品的品質安全監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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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監督管理細則的規定，食品生產加工企業須遵守以下主要規定：

‧ 按規定程序取得食品生產許可證，所生產的加工食品必須經檢驗合格並加印
（貼）食品品質安全市場准入標誌（「QS標誌」）後，方可出售；

‧ 生產加工食品所用的原材料及添加劑均須符合國家有關規定，不得使用非食
用性原輔材料作食品加工；

‧ 用於食品包裝的材料必須清潔並對食品無污染。批發食品在其出廠的大包裝
上能夠標注使用標籤的，應當予以標注；

‧ 儲存、運輸和裝卸食品的容器、包裝、工具及設備必須安全、清潔及對食品
無污染；

‧ 出口食品生產及加工企業所生產食品如於境內銷售，須辦理食品生產許可
證；及

‧ 加印（貼）QS標誌的食品如於品質保證期內因非消費者使用或保管不當而出
現品質問題，概由生產者或銷售者根據各自的義務依法承擔法律責任。

質量技術監督部門對於違反監督管理細則的企業，可按不同情況給予責令停止生
產及銷售、責令限期改正、沒收違法所得、處以罰款及╱或吊銷食品生產許可證等行政
處罰。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》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》（「產品質量法」）於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起生效並於
二零零零年七月八日修訂。產品質量法規定，生產者須建立健全內部產品質量管制制
度、嚴格監控生產線不同崗位之職責，以及履行對產品品質責任以及考核程序之責任。
生產者必須對其所生產的產品承擔產品品質責任，且產品品質應當檢驗合格。

違反產品質量法者將受到多項處罰，包括於特定時期內採取糾正行動、暫停營業、
沒收違法所得以及根據情況徵收罰金。情況嚴重者，將被吊銷營業執照。違反情況嚴重
以致構成刑事罪行者，企業及直接責任人員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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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出口食品生產企業衛生註冊登記管理規定》

《出口食品生產企業衛生註冊登記管理規定》（「出口衛生註冊規定」）於二零零二年
四月十九日頒佈並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日生效。出口衛生註冊規定要求凡在中國生
產、加工及儲存出口食品的企業，必須取得衛生註冊證書或衛生登記證書後，方可生
產、加工及儲存出口食品。未經衛生註冊或登記企業的出口食品，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
一律不予受理報檢。

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（「國家認證委」）主管全國出口食品生產企業的衛生
註冊及登記工作。衛生註冊證書由國家認證委統一印製，有效期為三年。

根據出口衛生註冊規定，違反該規定的企業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。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》

環境保護法於一九八九年頒佈。環境保護法旨在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，防治污染
及其他公害，保障人體健康。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對全國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
理以及制定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等。縣級或以上的地方環境保護局負責各自管轄範圍
內的環境保護。

排放污染物的企業，必須按照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的規定申報登記。企業排放污染
物，若超過國家或地方排放標準，必須繳納超標準排污費，並負責治理有關污染。

違反環境保護法的人士或企業將處以不同罰則，其中包括警告、罰款、責令期限
內整改、責令停止生產、責令重新安裝使用遭擅自拆除或閒置的防治污染設施、對有關
責任人員給予行政處分、責令停業關閉該等企業或機構。政府機關可在上述任何罰則
附加罰款。倘嚴重違反環境保護法者，可能須向受害人作出賠償。直接責任人員可能被
追究刑事責任。




